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鄄城县教育和体育局文件

鄄教体发〔2025〕15 号

鄄城县教育和体育局
关于印发《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

作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学区、各中小学校：

现把《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圆满完成 2025 年义

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。

鄄城县教育和体育局

2025 年 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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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

为切实做好我县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

作，进一步规范学校招生行为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实施水平，

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

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

生入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严格落实教育部、省教育厅义务教育阳光

招生专项行动部署要求，切实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行

为，确保全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平等顺利入学，进

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

发展。

二、招生原则

（一）划片、就近、免试原则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
要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严格执行“划

片、就近、免试”入学政策。根据学校布局、办学规模和居

民居住情况，合理划分学区，保障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适

龄儿童少年都能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免试入学。

（二）公平公正原则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按照划定的

招生区域和办学规模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入学，坚持公平公正

原则，“公、民”同招原则，严禁招生学校虚假宣传、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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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、“掐尖”招生、超计划招生、跨区域招生等行为。严

格落实“两为主、两纳入、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”的随迁子

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。按规定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

残疾儿童随班就读。

（三）控制入学年龄原则。小学只招收满 6 周岁的儿童

（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，含 8 月 31 日），严禁招收不足

龄儿童。初中严禁招收非小学应届毕业生。需要延缓入学的，

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片区学校提出申请，由学

校报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，同时向家长下发《延缓入

学通知书》。

（四）发放入学通知书原则。小学和初中一年级招生入

学实行入学通知书制度。各中小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招生

实施方案，确保在开学前向新一年级学生的父母或其他法定

监护人发放入学通知书。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采取直升的方

式，原则上全部升入本校初中部就读。

（五）“全程网办”原则。落实“教育入学一件事”，巩

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“零证明”成果，继续升级完善现有信

息化平台，确保符合大数据核验条件的报名招生全部实现

“零证明”办理。要规范报名信息采集，按照材料非必要不

提供、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，一次性采集学生基本信息、

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、联系方式等。

三、入学条件

（一）入学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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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：各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，所有至入学当年 8 月 31

日（含 8 月 31 日）年满六周岁，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且

在全国未注册过小学学籍的儿童，其直接监护人（或儿童本

人）拥有学区内房产、辖区内户籍或符合其他入学条件。

初中：各初中学校招生范围内，完成小学阶段教育的小

学毕业生。

（二）招生入学依据（城区）

户籍：指入学儿童为古泉街道或陈王街道常住户籍，且

与其至少一方直接监护人户籍在一起，入学儿童户籍与直接

监护人不在一起的，需提供能证明亲子关系的佐证材料。

房产证件：指本学区范围内产权完全属于入学儿童直接

监护人或入学儿童本人所有，且作为日常生活居住的住宅房

产。学区内入学住宅房产通过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、

网签备案合同、拆迁安置协议等证件材料予以核验确认。下

列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：商业用房、写字楼、储藏室、车库

等。

其他证件：暂住证、务工合同、养老保险证明、人才录

用证明、营业执照、优待证明等。

（三）城区小学招生入学录取顺序

1.有城区户籍且有房产（以房权证或房产部门网签备案

合同为准）并实际入住。

2.有城区户籍，拆迁改造的，必须有拆迁协议和安置协

议并实际入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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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城区村庄有户籍的原住户。

4.优抚对象子女（现役军人子女、烈士子女、公安英烈

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）；来我县投资企业家及引进

高层次人才的子女。

5.无城区户籍，有房产（以房权证或房产部门网签备案

合同为准）并实际入住。

6.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（2022 年 8 月 31 日之前养老

保险单据、企业务工证明且有实际住所）。

7.进城经商人员随迁子女（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办理营

业执照、目前营业且有实际住所）。“三合一场所”需提供消

防部门验收合格证明。

按照以上顺序，小学一年级招生根据所划服务区依次安

排入学，同类情况，按照户口迁移时间、房产证件办理时间、

居住证办理时间、经商务工证件办理时间的先后，依次录取。

符合本辖区入学条件，但学校没有学位的，县教体局将根据

相对就近原则安排到其他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。

（四）初中学校招生

城区初中：按照“就近（或相对就近）、免试”的原则，

面向城区各公办小学招生，有空余学位的初中可以招收其他

符合城区学校就读条件的小学毕业生。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学

毕业生由各小学代发放入学通知书，统一组织学生到各初中

学校报到。

农村初中：严格按照“就近、免试”的原则面向本服务

区内小学招生，由各小学组织本校六年级学生统一到指定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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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报到。同时无条件接受户籍在本地的其他小学毕业生到校

就读。严禁擅自扩大招生范围。

四、招生时间和工作流程

（一）招生时间

网上报名时间：8 月 12 日—14 日

网上审核时间：8 月 15 日—18 日

线下报名及审核时间：8 月 19 日—22 日

网上录取时间：8 月 23 日—25 日

（二）工作流程

1.网上报名（8 月 12 日—14 日）

家长下载“爱山东”APP 进行手机实名注册认证，进入

“鄄城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”，根据适龄儿童

少年及监护人所具备的条件选择报名类别，进行信息填报并

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详细操作流程会在“鄄城教育”微信公

众号上发布。

注意事项：

（1）家长网上填报信息及上传的证明材料须确保真实、

准确、详细、完整，按照所属类别申报对应的学校。县教体

局和学校通过大数据或现场核查的方式确认网上报名填报

的所有信息。若提供虚假报名信息或证明材料，将无法获得

所申请的学位。情节严重的将移交监察、司法机关，追究相

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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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网上报名的时间先后不作为安排入学的排序依据，家

长可错开报名高峰时间，以免造成网络堵塞。家长首次登录

平台后，需及时收藏链接，并牢记用户名和密码。

(3)招生期间，家长需确保注册的手机号码联络畅通，及

时接收相关信息，并根据提示修改完善报名信息。

2.网上审核（8 月 15 日—18 日）

网上报名后，县教体局和学校将对家长所填报的各项信

息进行大数据比对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家长无需另外上传证

明材料。未通过审核的，家长需根据学校通知，在规定时间

内进行信息修改或补充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线下报名及审核时间：（8 月 19 日—22 日）

如果不具备上网条件或因填报的信息不准确或上传的

证明材料不完整、不清晰及其他原因无法通过在线报名的，

需家长携带相关证明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在规定时间内到

服务区学校进行现场报名和审核。对证明材料有异议的，由

学校和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确认。

凡是审核后不符合报名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，于 8 月 22

日下午 6 点前到户籍所在地学校报名，由学校根据审核结果，

在网上补录信息，参与学校下一步的录取工作。

4.网上录取（8 月 23 日—25 日）

（1）公办学校录取：采取单校划片和调剂录取 2 种方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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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校划片是一所公办学校划定一个基本学区，按照材料

审核的批次依次录取。凡是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数不超过学校

招生计划时，要全部录取。

调剂录取是当单校划片录取方式不能满足片区内学生

就读需求时（经教体局审核），将根据相对就近原则，采用

开放式分流或电脑随机派位等适当的方式，将剩余学生统筹

协调安排到招生人数不足计划的其他学校。

(2)民办学校录取：凡是符合我县入学条件，网上报名人

数不足招生计划的要全部录取；网上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

的，全部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。随机派位工作由县教

体局统一组织，学校具体实施，公证处公证，并邀请家长代

表和新闻媒体参加，全程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过程公开透明、

结果公平公正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派位结果。已被民办学校

录取的学生不再参与公办学校的招生录取。

(3)各学校于 8 月 26 日公示最终招生录取结果。

五、特殊情况处理

（一）房屋产权人为适龄儿童少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，

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户籍与上述房产权人在一起，且父母

在城区无房产的，该房产证可作为入学依据。

（二）房产证在抵押的，可将房产证复印件由抵押单位

经办人和负责人分别签字、抵押单位盖章后（复印件上记上

经办人联系电话）连同抵押贷款协议书复印件，可代替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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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报名；房产证未办理或正在办理的，可以已经进行网签的

购房合同为依据，代替房产证报名。

（三）学区外异地安置或货币补偿安置的，拆迁安置协

议不作为入学依据。

六、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

（一）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工作。要依托中小学学籍

系统，对本辖区控辍保学工作进行监测，确保秋季学期开学

前，除经教育、残联、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联合评定的不具

备接受教育能力的儿童外，做到应入尽入。任何中小学不得

拒收具备随班就读条件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。不能到校就读

的残疾儿童少年，通过提供送教上门的方式实施义务教育，

并纳入学籍管理。

（二）做好家庭困难学生入学工作。各学校要精准摸排

服务区内家庭困难儿童数量，落实“一生一档”“一人一策”。

加大对贫困生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，努力扩大资助政策覆盖

面，保障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顺利入学。

（三）做好留守儿童入学工作。全面摸排留守儿童数量，

建立留守儿童档案，及时更新留守儿童监护人信息，认真做

好留守儿童入学管理工作，全面了解留守儿童学籍变动情况，

将保障留守儿童按时入学作为控辍保学工作的重要内容。

（四）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。对现役军人，严格

按照《菏泽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》（政联〔2022〕2

号）有关规定办理军人子女入学手续；对烈士子女按照有关

规定细化入学操作程序，落实教育优待政策；对符合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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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，义务教育入学政策

按照公安部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

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公政治

〔2018〕27 号）执行。

七、加强监管，规范招生
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》的

有关要求，加强新生学籍档案规范化建立

1.新生报到后，学校应及时为新生注册学籍，确保信息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学籍信息以招生平台信

息为基准，经过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核对并签字确认。建籍应

以班为单位，做到学校实有班级和学籍班级一致，严禁有籍

无班、人籍不符现象。

2.任何学校不得为未报到学生注册学籍，严禁抢注学籍。

对于未生成全国学籍号的问题学籍，学校要通知学生家长提

供户籍证明等相关材料，及时修改变更学生信息。新生学籍

档案的注册工作要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依法履行控辍保学法定职责

各学校要严格履行控辍保学法定职责，完善义务教育入

学通知书制度，做好失学辍学书面报告和劝返复学工作，保

障残疾儿童、特困家庭儿童、留守儿童入学，保障适龄儿童

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。要按照《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》（菏

政办发〔2018〕53 号）要求，制定控辍保学工作方案，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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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控辍保学工作，做到应入尽入。

（三）城区各学校其他年级的学生转学

凡其法定监护人因工作调动、在城区购买房产并实际入

住或因其他原因回原籍就读的适龄儿童，需转入城区学校的

须经接收学校（或中心校）进行资格审查合格后，由接收单

位持审查合格材料于学期末前两周或开学后两周内交由基

教股审核，报经局长签字同意后，到基教股办理转学手续，

基教股根据各学校学位状况安排入学。

（五）资格审查要求

城区各招生学校要组织专门人员，逐个审查新生资格，

符合条件的由学校登记造册，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。适龄

儿童所提交材料应是其直接监护人的材料，对独立户籍和落

户在非法定监护人户籍内的适龄儿童要严格审查。房产信息

等有疑问的要安排专人进门入户落实，或到县公安、房管、

不动产、人社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核实。

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适龄儿童、少年到户籍所在

地服务区学校就读；不得拒收由县义务教育招生领导小组依

法统筹安排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。招生期间，县教体局将对

中心校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进行严格督查。

八、严肃招生纪律，加大惩处力度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由县招生委员会牵头，联合县纪

委监委、县公安局、县教体局成立义务教育“阳光招生”专

项行动工作专班，开展义务教育“阳光招生”专项行动，对

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全程监督指导。按照义务教育招生“分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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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，以校为主”的原则，县教体局和学校分别成立招生工

作领导小组，强化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规范操作，确保 2025

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平稳有序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招生学校要通过学校媒体、网

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做好招生政策宣传工作。对学区范围、招

生时间、招生政策、招生流程、报名办法、咨询方式等要主

动向社会公开，广泛提高社会知晓率，并主动释疑，引导家

长理性对待子女入学工作。

（三）规范招生秩序。严格按照《鄄城县中小学校违规

招生处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鄄教体基字〔2020〕8 号），认真落

实学校招生政策，公办学校不得跨学区招生，禁止任何学校

招生时举行或变相举行选拔性考试。未经批准，学校擅自招

收学区外学生、超出计划招生的一律不予注册学籍。凡学校

违反招生政策，严格按照《鄄城县中小学校违规招生处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处理。

（四）招生咨询电话

1.城区小学招生咨询电话

实验小学人行校区：0530-2420565

实验小学御翠校区：17615597057

古泉学区：0530-2425460

古泉街道一完小：13791465458

古泉街道三完小：13561376466

古泉街道南城完小：135730144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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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泉街道历山完小：13854024968

古泉街道北城完小：17861776566

古泉街道辛桥完小：15020400067

陈王学区：0530-3616316

陈王街道陈王小学：13853060939

陈王街道东城小学：15653023807

陈王街道金山街小学：13465010485

长江街学校：13305409521

舜泰路学校：13869757282

2. 城区初中学校招生咨询电话：

0530-3618917

0530-36189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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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鄄城县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希强 县教体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尹亚柯 县教体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牛树志 县教体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王 瑾 县教体局党组成员

李自俊 县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任

成 员：郑从军 县教体局办公室主任

楚成斌 县教体局基教股股长

李 峰 县教体局人事股股长

陈成军 县教体局成职办主任

范 勇 县教体局党建办主任

李拥智 县教体局法规股股长

李谨阔 县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

史庆学 县教体局监察室主任

潘嘉琛 县教体局宣传股股长


